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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常见婚姻纠纷法律咨询内容

发布日期: 2025-09-21

婚姻法律咨询比较常见的问题：人们或早或晚总会进入到婚姻这座围城，这座围城不应该只
有在有问题的时候才想寻找律师咨询求助，而应该更早的了解关于婚姻的法律规定，明白婚姻的
不易、更好的进入婚姻、经营婚姻。哪些婚姻是可撤销的婚姻?婚姻法规定，因胁迫结婚的，受胁
迫的一方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该婚姻。受胁迫的一方撤销婚姻的请求，应当
自结婚登记之日起一年内提出。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当事人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恢复人身
自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胁迫”，是指行为人以给另一方当事人或者其近亲属的生命、身体健
康、名誉、财产等方面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另一方当事人违背真实意愿结婚的情况。因受胁迫
而请求撤销婚姻的，只能是受胁迫一方的婚姻关系当事人本人。这里的“一年”不适用诉讼时效
中止、中断或者延长的规定。一年不提出撤销婚姻的请求的，则该项请求权长久消灭。分割夫妻
共同财产时，应综合考虑当事人过错情况等因素，对无过错的夫妻一方酌情予以照顾，以平衡双
方利益。南京常见婚姻纠纷法律咨询内容

事实上的重婚，即有配偶者虽然未与他人登记结婚，但确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有配
偶者与他人同居是一种类似于重婚的违法行为。因而在社会各方面比较关注这一问题。我们要研
究这类案件的特点，慎重处理这类纠纷。“第三者插足”列于离婚原因的1位，占离婚总数的74%
左右，而在一些大城市，这个比例还要高的多，据湖北省武汉市人民法院对5696件离婚案件的统
计分析，其中因第三者介入而引起的离婚达4397件，占77%。由此可见，此类案件已日益呈现出较
为突出的问题，已不得不引起社会的高度重视，但由于目前此类问题还是作为一种观念道德上的
规范，还要去靠人的自身作用，所以现行法律上并没有过多的限制。对这类纠纷和离婚案件如何
认识，如何处理，目前认识不一，界限不好掌握。南京常见婚姻纠纷法律咨询内容在我们国家凡
男女双方自愿离婚的，双方须亲自到本人户口所在地的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登记。

专业婚姻律师教你：离婚时，有哪些方法多分财产（一）专业婚姻律师教你：离婚时，有哪
些方法多分财产（二）很多人认为，离婚案件很简单，请不请律师、请什么案件都做的律师和请
专业离婚律师，结果都一样，没有啥区别。可事实并非如此，我们遇到不少朋友为了省点律师费
而在离婚财产处理方面“因小失大”，损失了几十万、几百万，甚至几千万。事实上，一位律师，
尤其是专业婚姻律师在关键时刻可以顶“千军万马”，唇***舌战、挥洒文字间即可为客户多拿几
十万、几百万甚至几千万的财产。

涉及不动产的婚姻家庭纠纷案件是否适用不动产专属管辖？婚约财产纠纷、离婚后财产纠纷、夫
妻财产约定纠纷、同居关系析产纠纷、分家析产纠纷等属于婚姻家庭纠纷，按照一般地域管辖原
则确定管辖法院，不适用不动产专属管辖，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事实婚姻经调解不能和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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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判决不准予离婚？对事实婚姻在一定条件下予以承认，并不意味着其效力完全等同于登记婚
姻，在一方要求解除事实婚姻关系时，不能强行要求双方仍然以夫妻名义继续同居。事实婚姻经
调解不能和好的，应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
活案件的若干意见》第6条的规定，调解或判决准予离婚。离婚纠纷_离婚需要什么手续？

根据《婚姻法》的规定，夫妻在家庭中地位平等，禁止家庭**，禁止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
弃；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家庭成员间应当敬老爱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和睦、文
明的婚姻家庭关系。因此，如果婚姻关系的一方经常遭遇到家庭**，根据《婚姻法》第32条的规
定，就可以向人民法院提交相应的证据要求离婚。那么应该提交哪些证据呢？这些证据包括派出
所出警记录、法医伤情鉴定、医院诊断证明和交费单据以及学校出具的证明，这些证据的出具单
位都属于一些公权力机构或者事业单位，与双方当事人都没有什么利害关系，其证据一般可以被
采信。婚姻家庭法律服务，可致电。南京常见婚姻纠纷法律咨询内容

于伟律师365天7*24小时普通话法律电话咨询服务。南京常见婚姻纠纷法律咨询内容

离婚纠纷：第1类是因包办买卖婚姻引起的离婚纠纷。包办婚姻和买卖婚姻都是违反婚姻自由
原则的违法行为。人民法院审理包办、买卖婚姻所造成的离婚案件时，一定要切实维护婚姻自由，
坚决反对和禁止包办婚姻和买卖婚姻的违法行为，对违法的当事人应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构成
犯罪的，要根据刑法予以惩处，对此类案件的处理既要严肃认真，又要具体分析，区别对待。第
二类是因夫权思想引起的离婚纠纷。夫权是指在剥削阶级社会中丈夫统治和支配妻子的特殊权力，
对于男方在夫权思想支配下，无端怀疑女方作风有问题，或对女方不会持家不满，或认为女方不
服管，不服从等原因而提出离婚请求的，在处理时应首先批评男方，要求他消除夫权思想，正确
对待女方，可动员男方撤回离婚的诉讼要求，如不听劝解可判决不准离婚。如女方同意离婚，也
在分清是非的基础上调解离婚。南京常见婚姻纠纷法律咨询内容

于伟律师是一家★经济合同纠纷：公司企业、个人追收货款欠款、合同纠纷；
★刑事案件：会见在押人员、取保候审、出庭辩护、上诉、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劳动争议：劳动合同、工伤、工资、辞退、开除等劳动法律事务；
★建筑房地产：房地产纠纷，商品房、二手房买卖、租赁纠纷、厂房、房屋、出租纠纷法律事务；
★损害赔偿：交通事故、医疗事故、产品质量纠纷等人身损害赔偿法律事务；
★婚姻离婚：婚姻家庭、离婚、子女抚养、财产分割、继承纠纷；
★个人及企业法律顾问：担任机关、公司企业、私人常年法律顾问,为客户公司的设立、合并、分
立、收购、兼并、转让、清算提供法律服务；起草和评审各类法律文书；根据需要，参加有关谈
判，出具相关法律意见书，声明书、律师函件；为个人及企业决策及日常经营管理提供法律咨询
和服务；参加各类经济纠纷的调解、仲裁、诉讼。的公司，致力于发展为创新务实、诚实可信的
企业。于伟作为★经济合同纠纷：公司企业、个人追收货款欠款、合同纠纷；
★刑事案件：会见在押人员、取保候审、出庭辩护、上诉、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劳动争议：劳动合同、工伤、工资、辞退、开除等劳动法律事务；
★建筑房地产：房地产纠纷，商品房、二手房买卖、租赁纠纷、厂房、房屋、出租纠纷法律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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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害赔偿：交通事故、医疗事故、产品质量纠纷等人身损害赔偿法律事务；
★婚姻离婚：婚姻家庭、离婚、子女抚养、财产分割、继承纠纷；
★个人及企业法律顾问：担任机关、公司企业、私人常年法律顾问,为客户公司的设立、合并、分
立、收购、兼并、转让、清算提供法律服务；起草和评审各类法律文书；根据需要，参加有关谈
判，出具相关法律意见书，声明书、律师函件；为个人及企业决策及日常经营管理提供法律咨询
和服务；参加各类经济纠纷的调解、仲裁、诉讼。的企业之一，为客户提供良好的法律服务。于
伟始终以本分踏实的精神和必胜的信念，影响并带动团队取得成功。于伟始终关注商务服务市场，
以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实现与客户的成长共赢。


